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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339      证券简称：中油工程    编号：临 2018-027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合同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合同类型及金额： EPC总承包合同，合同金额 408,868,862.50美元。 

 合同生效条件：合同已生效，开工条件为业主融资到位。 

 合同履行期限：业主下达开工令后的 24个月。 

 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2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生一定积极影响。 

 特别风险提示：业主需进一步落实本项目的融资，融资时间及融资金额

具有不确定性。公司将及时披露合同的进展情况，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4 月 10 日

发布了《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标项目签订合同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18-006）,公司下属子公司中国石油管道局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管道局工程公司”，我公司间接持有其 100%股权）和尼日利亚 Brentex 

Petroleum Services Limited（简称 Brentex）组成的联合体，与尼日利亚国家

石油公司（Nigerian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简称“NNPC”）就 Ajaokuta

—Kaduna—Kano（简称 AKK）天然气管道工程 Kaduna—Kano 段(LOT3)中标项目

正式签订了《ENGINEERING,PROCUREMENT AND CONSTRUCTION CONTRACT OF 40”

×614KM AJAOKUTA TO KADUNA TO KANO(AKK) GAS PIPELINE PROJECT (LOT3)》

合同，上述合同金额为 1,201,577,548.36 美元，据测算本公司承担该段的合同

额约 841,104,283.85 美元。 

2018 年 7 月 27 日，管道局工程公司和 Brentex 组成的联合体，与 NNPC 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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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KK天然气管道工程追加工作量（Additional SOW）签订了 EPC合同补充协议，

因新增工作追加合同额 408,868,862.50 美元, 据测算本公司承担的合同额约

286,208,203.75 美元。至此，管道局工程公司和 Brentex 组成的联合体承揽该

项目合同总金额为 1,610,446,410.86 美元，据测算本公司承担的总合同额约

1,127,312,487.60美元。现将有关内容公告如下：  

一、审议程序情况 

该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未提交董事会审议。 

二、合同标的和对方当事人情况 

（一）合同标的情况 

此次业主追加尼日利亚 AKK 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工作量包括：40 英寸干线管

道 89.4 公里，24 英寸支线管道 15 公里，1 座清管站，1 座接收计量站，3 座阀

室及其附属设施。至此，管道局工程公司和 Brentex 组成的联合体承揽尼日利亚

AKK 天然气管道工程的工作范围共包括：40 英寸干线管道 310.6 公里，24 英寸

支线管道 15 公里，2 座清管站，2 座接收计量站，10 座阀室及其附属设施，项

目工期为 24个月。根据合同规定，联合体将承担该段管道的设计、采购、施工、

运行和培训等工作。 

AKK 项目于 2017 年 12 月 13 日获得尼日利亚联邦执行委员会(Federal 

Executive Council) 的批准，取得了政府关于该项目所有的许可。 

（二）合同对方当事人情况。 

NNPC 公司总部位于尼日利亚阿布贾市，是上下游一体化的国家石油公司，

成立于 1977年，由原尼日利亚石油公司与石油资源部合并而成，总经理由政府

直接指定。主营业务包括：油气勘探与开发、炼油、石油化工产品生产，以及尼

日利亚国内原油及其衍生物的运输、销售和天然气处理等。该公司与我公司不存

在关联关系。 

三、合同主要条款 

合同金额：408,868,862.50美元。 

结算方式：根据项目进度，按月支付进度款。 

合同履行地点：尼日利亚。 

履行期限：业主下达开工令后的 24个月。 

违约责任：任何一方违约，另一方都应该采取适当措施，防止损失扩大。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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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承包商原因造成的延误，误期损害赔偿不超过合同总额的 5%。 

争议解决方式： 争议发生 10日内双方将协商解决，如未能解决将按照 ICC

法案进行仲裁，仲裁地点在伦敦。 

合同签署时间和地点：2018年 7月 27日，尼日利亚阿布贾。 

合同生效条件和时间：合同已生效，开工条件为业主融资到位。 

四、合同履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该合同履行对公司本年度的资产总额、净资产和净利润等不构成重大影响。

由于合同履行期较长，该合同实施后将对公司未来 2年的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产

生一定积极影响。 

本合同为日常经营合同，本合同的签订和履行不影响公司业务独立性，公司

主要业务不会因履约合同而形成依赖。 

五、合同履行的风险分析 

（一）NNPC 公司是尼日利亚上下游一体化的国家石油公司，具有较强的履

约能力，但该项目 EPC 合同签署后需进一步落实本项目的融资，需要其他金融机

构的信贷支持，融资时间及融资金额具有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二）管道局工程公司具有丰富的油气储运设施海外建设经验，现有的技术、

资源能够满足该项目实施。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市场、经济、政治等不

可预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有可能会影响合同正常履行，提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主合同文本。 

 

特此公告。 

 

 

中国石油集团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18年 7月 29 日 


